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

序号 办理事项 事项内容 办理依据 办理要求 承办部门 联系人及电话 适用机构类型

一、运营管理类项目

1 金融统计

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国家
金融基础数据库大数据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金融统计管理规定》

1.金融机构应至少开业前1个月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供各项统计
内部管理制度和统计业务操作流程等，以及会计科目到统计指标的归并关系表
。统计内部管理制度应包括统计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统计业务人员岗位职责及其
分工（包括统计工作的分管行长、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
等）和统计应急预案及报数风险应对机制，统计职能部门对全行统计工作的归
口管理制度（包括对行内相关业务部门和所设分支机构金融统计工作的指导、
协调、监督、检查、考核、培训等）。                                              
2.金融机构应配置符合各类统计系统接口格式和编码规范的统计数据生产、上
报软件。在正式报数前可开展试报数，测试报数的软硬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3.统计人员应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经过
上岗培训。

调查统计处
陈杰

023-67677107
银行业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报告系统、
理财与资金信托统计监测信息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金融统计管理规定》

1.金融机构应至少开业前1个月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供各项统计
内部管理制度和统计业务操作流程等，以及会计科目到统计指标的归并关系表
。统计内部管理制度应包括统计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统计业务人员岗位职责及其
分工（包括统计工作的分管行长、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人员名单、联系方式
等）和统计应急预案及报数风险应对机制，统计职能部门对全行统计工作的归
口管理制度（包括对行内相关业务部门和所设分支机构金融统计工作的指导、
协调、监督、检查、考核、培训等）。                                              
2.金融机构应配置符合各类统计系统接口格式和编码规范的统计数据生产、上
报软件。在正式报数前可开展试报数，测试报数的软硬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3.统计人员应具备与其从事的统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经过
上岗培训。

调查统计处
罗杨飞

023-67677978
法人银行、信托公司

、理财公司

2 支付结算

大小额支付系统
（直接参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银发〔2007〕384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修订支付系统相关
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6〕112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网上支付跨行
清算系统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办发〔2011〕
37号）

（一）初步申请
1.申请书：对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支付结算业务状况、内部管理状况
、人员配置状况、接入方式（直连或间连）和支付系统行号信息等进行描述；
2.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
（二）正式加入申请
1.申请书：对工程实施、业务培训、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等准备情况进行说
明；
2.测试验收报告；
3.支付系统应急处置方案。

支付结算处
何玲枢

023-67677799
各银行机构

大小额支付系统
（间接参与者）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加
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银发〔2007〕384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修订支付系统相关
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6〕112号）

（一）初步申请
1.申请表：包括系统行号信息等进行描述；

2.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二）正式加入申请
1.在系统中提交电子申请流程；

2.核对纸质申请材料，审核提交电子申请。

支付结算处
何玲枢

023-67677799
各银行机构网点

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代理接入）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网上支付跨行
清算系统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办发〔2011〕
37号）

（一）初步申请
1.申请表：包括系统行号信息等进行描述；

2.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二）正式加入申请
1.在系统中提交电子申请流程；

2.核对纸质申请材料，审核提交电子申请。

支付结算处
何玲枢

023-67677799
各银行机构网点

— 1 —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

序号 办理事项 事项内容 办理依据 办理要求 承办部门 联系人及电话 适用机构类型

2 支付结算

境内外币支付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境内外币支付系统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银发〔2008〕
125号）

（一）初步申请
1.申请书：对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支付结算业务状况、内部管理状况

、人员配置状况、接入方式（直连或间连）和系统行号信息等进行描述；
2.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防范和化解支付清算风险的预案。

（二）正式加入申请
1.申请书：对工程实施、业务培训、内部控制及风险防范等准备情况进行说

明；
2.测试验收报告；

3.系统应急处置方案。

支付结算处
何玲枢

023-67677799
银行机构网点

企业银行账户事中事后监管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的
通知》（银发〔2019〕41号）

1.《新增银行机构代码信息申请书》：固定格式、要素正确、内容完整，须加
盖申请机构和管辖行公章；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正本或副本；
3.《金融许可证》正本或副本。

支付结算处
秦凛

023-67677169
各银行机构网点

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电子对账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
电子对账系统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办发〔
2009〕167号）

金融机构在开业前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的复印件； 
（二）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当地营业部门开立人民币账户的证明资
料； 
（三）接入城市金融专网的证明资料； 
（四）内部控制制度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材料。

支付结算处 
营业部

唐婷婷
023-67677964

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营业部门
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开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1.账户管理信息表（ACS专用）：固定格式，需加盖金融机构公章，要素正确
、内容完整；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原件及复印件；
3.《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4.《金融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件原件及
复印件；
6.经办人员的授权书及身份证件复印件；
7.盖有存款人印章（单位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的盖章）的印鉴
卡（一式五份）。    

营业部
文艺

023-67677928

办理中央银行会计核
算业务的法人金融机
构、金融机构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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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科技

金融城域金融网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城域网入网管理办法》

（一）入网资格申请
1.《金融城域网入网资格申请表》：须填写单位全称、通信地址、入网需求、
接入方式、接入线路、联网地址、运维负责人、运维人员等信息。
2.入网材料：含《联网技术方案》、《网络管理制度》、《网络应急管理》等
。
（二）书面审查
1.科技部门受理、审查联网机构提交的入网材料。
2.书面审查通过，联网机构筹建接入网络；
3.书面审查未通过，联网机构继续补充、完善材料重新提交申请。
（三）筹建网络
1.资源准备：含机房环境、网络专线、设备、外包服务等。
2.建设实施：含信息基础设施、设备配置、内部组网等。
3.内部测试：机构内部网络、专线等。
4.提交《入网连通申请表》：机构完成网络筹建后提交书面申请。
（四）现场核查
科技部门受理申请，组织现场核查。
1.现场核查通过，开通网络；
2.现场核查未通过，按要求整改。重新提交申请，科技部门组织现场复检，直
至通过。
（五）正式入网
1. 分配金融城域网IP地址资源。
2. 联网调试（数字专线调试、网络层调试、应用层调试）。

科技处
蓝发宽

023-67677987
所有接入机构

申请金融机构编码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金融业机构信息管
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6〕66号）

金融机构新增、变更或撤销，应在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后7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报送相关材料。
（一）1.新增法人金融机构:需按要求填写新增法人金融机构信息申请书，并
提交下列材料（1）监管当局核准的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有关部门批准其
成立的批文原件及复印件。（2）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复印件。（3）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4）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5）
新设法人金融机构还需要提交前十大出资人情况表。
2.新增境内分支机构：应按要求填写新增境内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申请书,
并提交下列材料（1）监管当局核准的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有关部门批准
其成立的批文原件及复印件。（2）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复印件。（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4）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二）金融业机构信息变更。金融机构变更金融机构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十大出资人信息的，应填写金融业机构信息变更备案书,并提交下
列材料（1）金融机构代码证原件或打印件（仅具有金融机构代码证的机构提
供）。（2）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3）监管当局核准的许可证复印件或有
关部门的批文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仅当全称、地址变更时提供）。（4）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仅当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时提供）。
（5）前十大出资人出资情况表（仅当前十大出资人信息变更时提供）。
（三）金融业机构信息的撤销，其上级机构应填写金融业机构信息撤销备案
书，并提供监管当局批复文件。

科技处
蒋雪

023-67677074
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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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币管理

人民币收付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7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
兑换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07〕
280号）        

1.人民币收付业务内控制度和操作规范，包括人民币收付、停止流通人民币和
残损人民币兑换、全额清分等。
2.带有本行行名的“全额”或“半额”印章印模；残币兑换专用袋及“兑换”
印章印模；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单等凭证。 
3.营业网点内人民币相关公示和宣传资料。

货币金银处
李灿

023-67677012
办理存取款、货币兑
换等业务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营业网点

货币防伪反假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额清分和冠字号码查询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办发〔2013〕
197号）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
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第3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反
假货币工作指引〉的通知》（银发〔2016〕29
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假币收缴、鉴定业务
专用凭证印章等样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
〔2020〕281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反假货
币培训工作的通知》（银发〔2019〕319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存
取现金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发〔2012
〕289号）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
外误付假币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办
发〔2013〕14号)

1.货币防伪反假业务内控制度和操作规范。
2.在用现金机具清单，包括品牌、型号等。
3.现金从业人员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培训和评估情况。
4.假币收缴业务专用凭证、印章以及装具样式。

货币金银处
李灿

023-67677012
办理存取款、货币兑
换等业务的银行业金

融机构营业网点

5 国库

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
《国库信息处理系统税收缴库业务处理暂行办
法》（银发〔2006〕26号文件印发）

需满足相关制度中电子缴库的基本要求，开业前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
部报备有关业务制度办法和操作规程，提交接入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的书面
申请，以及《银行（信用社）联网申请表》；首次在渝接入系统的金融机构需
通过业务联调测试。

国库处
王高峰

023-67677596

重庆市范围内接入财
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
的法人银行、其他银

行分支行

国库经收业务管理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1〕第1号发布）

金融机构开业前，应开立国库经收账户并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报备
账户信息。

国库处
曹丽军

023-67677939

重庆市范围内所有具
有国库经收业务条件
的法人银行、其他银

行分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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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库

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代
理银行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
2009〕385号）

金融机构需办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应按照该文件要求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申请资格认定。

国库处
曹丽军

023-67677939

重庆市范围内的法人
银行、其他银行分支

行

储蓄国债业务管理

《财政部 人民银行 证监会关于印发〈国债承
销团组建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32号）
《储蓄国债（电子式）管理办法》（财库〔
2013〕7号文件印发）
《储蓄国债（凭证式）管理办法》（银发〔
2021〕20号文件印发）

1.法人机构申请加入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提交申请材料：储蓄国债承销团报名
表，本机构概况，法人营业执照和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上一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报告复印件。
2.法人机构首次办理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前，应报备本单位业务处理系统
开发方案、业务处理系统内部测试报告和国债登记公司出具的联网测试报告、
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单据和相关收费标准、其他有关资料。
3.开办储蓄国债（凭证式）约定转存业务应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备
相关资料，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

国库处
李昌桉

023-67677584

重庆市范围内承办储
蓄国债发行的法人银
行、其他银行分支行

6 征信管理 征信系统

《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631号）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

1.法人金融机构开业：
（1）提交正式公文形式的接入请示，公文抬头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重
庆市分中心”，请示内容应至少包括：机构性质、业务种类、业务现状、业务
系统及网络条件、申请接入征信系统名称及接入理由、拟采取接入方式、接入
实施计划等内容。
（2）提交征信管理内控制度，包括：信用报告查询使用、异议处理、用户和
安全管理、个人不良信息告知、数据报送、应急处置机制、风险监测和报告、
责任追究、自查自纠、合规教育等方面相关制度。
（3）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营业执照、金融许可证扫描件。
（4）提交《地方性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申请汇总表》。
2.银行业金融机构分行开业：
提交征信管理内控制度，包括：信用报告查询使用、异议处理、用户和安全管
理、个人不良信息告知、数据报送、应急处置机制、风险监测和报告、责任追
究、自查自纠、合规教育等方面相关制度。

征信管理处
方芳

023-67677901
法人金融机构、银行

业金融机构分行

7 反洗钱

  反洗钱数据报送主体资格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报告机构反洗钱报
送主体资格申请及机构信息变更管理规程(试
行)〉的通知》
《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

1.金融机构配置访问反洗钱数据报送系统的软硬件环境，提前申请金融机构编
码。
2.金融机构登陆反洗钱数据报送系统提交反洗钱数据报送主体资格申请，录入
金融机构名称、金融机构编码、负责人、联系人、联系电话、地址等信息。

反洗钱处
肖玲利

023-67677908
法人金融机构

反洗钱数据报送数字证书申请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反
洗钱数据报送数字证书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做好反洗钱监测分
析二代系统上线工作的通知》

1.金融机构通过反洗钱报送主体资格申请后，获得数字证书申请授权码和报告
机构编码。
2.金融机构登录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网站，使用数字证书申请授权码和
报告机构编码，提交反洗钱报送数字证书申请。

反洗钱处
肖玲利

023-67677908
法人金融机构

反洗钱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机制
建设

《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
》

1.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
2.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政策。
3.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组织架构。
4.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反洗钱处
肖玲利

023-67677908
各级金融机构

二、其他服务类项目

8 综合管理 电子公文交换
《重庆市银行业信息传输平台非涉密电子公文
传输管理办法》（渝银办发〔2011〕221号）

申请单位确有电子公文交换需求，应先联系科技处联网、接入重庆市银行业信
息传输平台（简称行间NOTES），并开通“XX行公文收发”邮箱后，再与办公
室文档机要科联系具体事宜。如申请单位无需公文往来，可不必开通邮箱。

办公室
夏丹

023-67677924
法人银行、银行业金

融机构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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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

序号 办理事项 事项内容 办理依据 办理要求 承办部门 联系人及电话 适用机构类型

9 货币信贷
利率监测与备案
（利率监测系统）

《关于印发<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通知》
（银发〔1999〕77号）

后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新加入机构有关申请规定要求进行管理 货币信贷管理处
黎齐

023-67677384
银行业金融机构

10 金融稳定

存款保险投保

《存款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60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有关事
项的通知》（银发〔2015〕147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存款保险标识使用有关事
项的通知》（银发〔2017〕147号）

1.新开业的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
之日起6个月内，到法人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办理投保手续。需要
提交的资料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金融许可证（副本复印件）、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具体见银发〔2015〕
147号文附件1。
2.参加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设立营业网点、变更名称、住所或者改制、合并分
立、解散的，应当自收到相关批准文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到中国人民银行或
其分支机构办理存款保险标识使用和清理等相关工作。

金融稳定处
董耀

023-67677424
吸收存款的法人银行

业金融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及重要信
息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银行业金融机构重
大事项报告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稿）〉的通
知》

联系科技处联网，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数据服务平台申请账号 金融稳定处
张娇

023-67677205
银行业金融机构

11 会计

报送会计资料

《中国人民银行法》
《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会计
财务资料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04〕72
号）

1.会计核算基本制度
2.会计科目表及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3.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业务状况表等

会计财务处
王兴莹

023-67677948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
他按制度规定需报送

的金融机构

核定财政存款和一般存款准备金交
存范围

《商业银行法》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授权核定地方性法人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和财政存款交存范围的通知》
（银发〔2008〕47号）

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开业前至少一个月通过行发文（或公司发文）向有核定权
限的中国人民银行机构申请，申请文件需在正文内简介科目发布情况，附会计
全科目表、会计科目使用说明，并附上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皆可）以及开业批复。如果有异地分支机构，应附法人所在地以外分支机构名
录。

会计财务处
王兴莹

023-67677948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
他按制度规定需缴存

的金融机构

12
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内控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5号）

银行、支付机构应当落实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相关要求，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各项内控制度，至少开业前1个月

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供以下内控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评价制度。
（二）金融消费者风险等级评估制度。
（三）消费者金融信息保护制度。
（四）金融产品和服务信息披露、查询制度。
（五）金融营销宣传管理制度。
（六）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七）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
（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大事件应急制度。
（十）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规定应当建立的其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制度。

法律事务处（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处）

杜用
023-67677515

法人银行、其他银行
机构分支行、法人支

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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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业务
（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统计监测分
析系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

理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5号）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投诉统
计分类及编码行业标准的通知》（银发〔2018
〕243号）

1.金融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接口方式或网页方式接入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
统计监测分析系统，在监测分析系统正式报数前可开展试报数，测试报数的软
硬件是否满足相关要求。
2.金融机构应接入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信息管理系统，按要求处理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转办的投诉。 

法律事务处（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处）

周薇
023-67677630

法人银行、其他银行
机构分支行、法人支

付机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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